国家税务总局贺州市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贺市税稽罚告〔2025〕14号
富川际臻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51123MA5PQ8XR3P）：

对你公司（地址：富川瑶族自治县富阳镇凤凰东路）的税收违法行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

(一)取得虚开发票

1.发票流检查发现的问题

（1）2022年11月，你公司取得广西努尔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努尔公司）开具的《广西增值税普通发票》1份，发票代码：045002200104，发票号码：20847869，货物名称为“*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品*镀锌钢管、*涂料*油漆”，发票金额90,219.20元，税额0元，价税合计90,219.20元；取得广西璀创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璀创公司）开具的《广西增值税普通发票》4份，发票代码：045002200104，发票号码：20512287-20512290，货物名称为“*有色金属压延材*铝材”，发票金额399,731.20元，税额0元，价税合计399,731.20元;取得广西普枭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枭公司）开具的《广西增值税普通发票》5份，发票代码：045002200104，发票号码：20494736-20494740，货物名称为“*有色金属压延材*铝材”，发票金额469,963.80元，税额0元，价税合计469,963.80元。

你公司取得上述三家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共计10份，金额合计959,914.20元。
（2）你公司取得上述10份增值税普通发票，在2022年11月30日第1-5号凭证反映，借：工程施工-材料，贷：应付账款-努尔公司；借：工程施工-材料，贷：应付账款-璀创公司；借：工程施工-材料，贷：应付账款-普枭公司；摘要：冲暂估材料，借：工程施工-材料，贷：应付账款-暂估应付款；摘要：支付材料，借：应付账款-努尔公司、璀创公司、普枭公司，贷：其他应收款-胡守菊；上述记账凭证后附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以上10份发票对应的成本已在2021年暂估入账，并计入2021年主营业务成本。

（3）上游税务机关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稽查局认定努尔公司、璀创公司、普枭公司开具给你公司的上述10份增值税普通发票为虚开发票。
2.货物流检查发现的问题

你公司未能提供向努尔公司、璀创公司、普枭公司购进货物的相关单据。你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守菊的询问笔录，证实你公司与努尔公司、璀创公司、普枭公司没有任何业务往来。根据胡守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你公司的采购业务均与努尔公司、璀创公司、普枭公司无关。

3.资金流检查发现的问题

经查询银行，你公司与努尔公司、璀创公司、普枭公司之间没有资金往来。

综合以上检查情况，你公司取得的上述10份发票与实际经营情况不符，属于虚开发票行为。

(二)企业所得税

你公司2021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申报营业收入1,461,849.98元，营业成本1,278,459.89元，管理费用65,760.77元、财务费用56.88元、税金及附加623.64元，营业利润116,948.80元，利润总额116,948.80元，纳税调整后所得116,948.80元，应纳税所得额116,948.80元，税率25%，应纳所得税额29,237.20元，减免所得税额26,313.48元，应纳税额2,923.72元，地方分享部分免征1,169.49元，实际缴纳1,754.23元。经检查，具体调整项目如下：

纳税调整项目——营业成本

经查实，你公司2022年11月取得努尔公司、璀创公司、普枭公司开具的10份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金额合计959,914.20元）为虚开发票，对应的成本已在2021年暂估入账，并计入2021年主营业务成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条、《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8号）第十二条的规定，虚开的发票不得作为税前扣除凭证。上述发票对应的成本959,914.20元不得在计算2021年企业所得税时税前扣除，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959,914.20元。

经纳税调整后，你公司2021年应纳税所得额为116,948.80+959,914.20=1,076,863.00元，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号)第二条、《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12号)第一条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加快珠江—西江经济带（广西）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桂政发〔2016〕70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关于明确若干情形下的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免征政策的通知》(桂财税〔2023〕5号)第二条的规定，你公司2021年应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1,000,000.00×25%×20%×50%+76,863.00×50%×20%）×（1-40%）=19,611.78元，已缴1,754.23元，应补缴17,857.55元。 

逃避税务机关的检查

在本次检查中，你公司在签收检查通知书、调账通知书等税务文书后就不再配合税务检查，税务检查人员多次电话联系你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守菊，但其均以各种理由拒不配合,检查人员到你公司登记注册地址也未能找到公司生产经营场所。
以上事实由以下证据印证：

1.取得发票复印件、记账凭证，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证实你公司取得了上述虚开发票并列支成本。

2.取得南宁市税务局稽查局提供的协查资料（认定上游企业努尔公司、璀创公司、普枭公司虚开发票的处理决定书、处罚决定书复印件，现场笔录、银行账户查询信息等复印件），证实努尔公司、璀创公司、普枭公司开具给你公司的上述10份增值税普通发票为虚开发票。

3.取得你公司法人胡守菊询问笔录及其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你公司账户银行流水，证实你公司与努尔公司、璀创公司、普枭公司没有发生实际经营业务。

4.税务检查人员多次拨打你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守菊电话的录音记录、税务检查人员与胡守菊的微信聊天记录、邮寄税务文书的回执、公告送达税务文书的相关证据资料，证实你公司不配合、逃避税务机关的检查。
根据以上证据及事实，你公司取得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虚列成本，编造虚假计税依据进行纳税申报，且不配合、逃避税务机关的检查。
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二)项

4.《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九条
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8号）第十二条、第十六条
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1.你公司取得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虚列成本，编造虚假计税依据进行纳税申报，造成少缴企业所得税17,857.55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定性为偷税。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中南区域税务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等税务局公告2023年第5号）第16项之规定，拟对你公司偷税违法行为处少缴税款一倍的罚款17,857.55元。

3.你公司逃避税务机关的检查，且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但你公司仍不改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条、《中南区域税务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等税务局公告2023年第5号）第27项之规定，拟对你公司逃避税务机关检查违法行为处罚款8,000.00元。
三、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视同放弃权利。

四、若拟对你公司罚款10000元以上，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其他情形的，你公司有要求组织听证的权利。可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我局书面提出听证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联系人：审理股

联系电话：0774-5130521

联系地址：贺州市八步区江北中路222号  

                          2025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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